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上海证券交易所场内赎回业务的公告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2006］211 号文批准募集。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06 年 11 月 30 日正式生效。并已于 2006

年 12 月 28 日开始办理日常申购业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本基金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基金定于 2007 年 2 月 28 日开

始办理上海证券交易所场内赎回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重要提示： 

  1、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注册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在上海交易所场内开放赎回日常交易业务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

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 2006 年 10 月 24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上的本基金

《招募说明书》，亦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wjasset.com）进行查询。 

3、本基金场内代码及简称：基金简称为 “万家和谐”，基金代码为 519181；转托管

简称为 “万家 HXZT”，代码为 522181；设置分红方式简称为“万家 HXFH”，代码为 523181。  

4、投资者可以通过场外、场内两种方式赎回本基金。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和场外代销机构的赎回业务，本公司已于2007年2月16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发布公告。 

     

二、场内代销机构 

  场内代销机构是指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场内系统(上证基金通)办理相关业务的有

资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 

具体名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三、日常赎回安排 

    （一）日常赎回的办理时间  

    办理基金日常赎回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时间（本公司公告暂停赎回时除外），

即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二）赎回的数额限制  

  （1）本基金场内单笔赎回的基金份额申报必须是整数份额，且最多不能超过 99,999,999

份基金份额。 

（2）本基金不设基金份额最低持有余额限制。 

（三）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 < 1 年 0.5% 

1 年 ≤ N < 2 年 0.2% 

N ≥ 2 年 0 

四、风险提示  

http://www.csfunds.com.cn/
http://www.sse.com.cn/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

同。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7 年 2 月 27 日 
 


